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8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子女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婚後育有未成年子

女丙○○（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嗣相對人以申請單親

補助為由，誘騙聲請人於113年1月19日離婚，迨於同年4月1

1日兩造前往桃園市大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協議改由聲請人任之。惟相對人心生不甘

而於當日對聲請人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復於同年4月19日

前往新北市新莊區聲請人胞兄住處，向聲請人之母騙走未成

年子女後藏匿至今，聲請人多次請求相對人返還子女未果，

均相應不理，聲請人迫於無奈始向警局報失蹤協尋未成年子

女，然相對人卻以未成年子女之母身分擅自將失蹤人口協尋

塗銷，致聲請人迄今未能見到未成年子女，為此，提起暫時

處分，請求相對人交付子女，以維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

益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

二、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

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

事由；第1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

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1項暫時處分之裁定，

免供擔保。但法律別有規定或法院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及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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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

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

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

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

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

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

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

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

子女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

及期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

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000年00月00日生），並於113年1月19日協議離婚，並約

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兩造共同任之，嗣於同年4月11

日又協議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

之。相對人於同年4月19日將未成年子女帶離未歸，經聲請

人報案協尋失蹤，且聲請人向本院提起交付子女之聲請，現

由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審理中等情，業據聲請人

提出兩造戶籍謄本、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龍安派出所

受（處）理案件證明書、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協議

書等件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

86號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

四、經查，兩造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案件審理時，已

於113年8月8日協議於翌日至本院家事服務中心交付子女完

畢，現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照顧中，此有本院

家事調查官113年度家查字第86號調查報告在卷可參，因此

相對人已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因此聲請人已無聲請交

付子女之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聲請，應已無必要，應

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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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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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8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子女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嗣相對人以申請單親補助為由，誘騙聲請人於113年1月19日離婚，迨於同年4月11日兩造前往桃園市大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協議改由聲請人任之。惟相對人心生不甘而於當日對聲請人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復於同年4月19日前往新北市新莊區聲請人胞兄住處，向聲請人之母騙走未成年子女後藏匿至今，聲請人多次請求相對人返還子女未果，均相應不理，聲請人迫於無奈始向警局報失蹤協尋未成年子女，然相對人卻以未成年子女之母身分擅自將失蹤人口協尋塗銷，致聲請人迄今未能見到未成年子女，為此，提起暫時處分，請求相對人交付子女，以維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
二、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第1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1項暫時處分之裁定，免供擔保。但法律別有規定或法院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0月00日生），並於113年1月19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兩造共同任之，嗣於同年4月11日又協議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之。相對人於同年4月19日將未成年子女帶離未歸，經聲請人報案協尋失蹤，且聲請人向本院提起交付子女之聲請，現由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審理中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兩造戶籍謄本、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龍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書、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協議書等件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
四、經查，兩造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案件審理時，已於113年8月8日協議於翌日至本院家事服務中心交付子女完畢，現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照顧中，此有本院家事調查官113年度家查字第86號調查報告在卷可參，因此相對人已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因此聲請人已無聲請交付子女之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聲請，應已無必要，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8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子女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婚後育有未成年子
    女丙○○（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嗣相對人以申請單親補
    助為由，誘騙聲請人於113年1月19日離婚，迨於同年4月11
    日兩造前往桃園市大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未成年子女之權利
    義務行使或負擔協議改由聲請人任之。惟相對人心生不甘而
    於當日對聲請人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復於同年4月19日前
    往新北市新莊區聲請人胞兄住處，向聲請人之母騙走未成年
    子女後藏匿至今，聲請人多次請求相對人返還子女未果，均
    相應不理，聲請人迫於無奈始向警局報失蹤協尋未成年子女
    ，然相對人卻以未成年子女之母身分擅自將失蹤人口協尋塗
    銷，致聲請人迄今未能見到未成年子女，為此，提起暫時處
    分，請求相對人交付子女，以維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
二、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
    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
    事由；第1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
    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1項暫時處分之裁定，
    免供擔保。但法律別有規定或法院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及第5
    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
    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
    ，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
    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未成
    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係人
    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關係
    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給付
    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
    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
    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
    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000年00月00日生），並於113年1月19日協議離婚，並約定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兩造共同任之，嗣於同年4月11日
    又協議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之
    。相對人於同年4月19日將未成年子女帶離未歸，經聲請人
    報案協尋失蹤，且聲請人向本院提起交付子女之聲請，現由
    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審理中等情，業據聲請人提
    出兩造戶籍謄本、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龍安派出所受
    （處）理案件證明書、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協議書
    等件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
    號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
四、經查，兩造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案件審理時，已
    於113年8月8日協議於翌日至本院家事服務中心交付子女完
    畢，現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照顧中，此有本院
    家事調查官113年度家查字第86號調查報告在卷可參，因此
    相對人已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因此聲請人已無聲請交
    付子女之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聲請，應已無必要，應
    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8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子女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嗣相對人以申請單親補助為由，誘騙聲請人於113年1月19日離婚，迨於同年4月11日兩造前往桃園市大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協議改由聲請人任之。惟相對人心生不甘而於當日對聲請人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復於同年4月19日前往新北市新莊區聲請人胞兄住處，向聲請人之母騙走未成年子女後藏匿至今，聲請人多次請求相對人返還子女未果，均相應不理，聲請人迫於無奈始向警局報失蹤協尋未成年子女，然相對人卻以未成年子女之母身分擅自將失蹤人口協尋塗銷，致聲請人迄今未能見到未成年子女，為此，提起暫時處分，請求相對人交付子女，以維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
二、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第1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1項暫時處分之裁定，免供擔保。但法律別有規定或法院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㈡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㈢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㈣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㈤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㈥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㈦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0月00日生），並於113年1月19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兩造共同任之，嗣於同年4月11日又協議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之。相對人於同年4月19日將未成年子女帶離未歸，經聲請人報案協尋失蹤，且聲請人向本院提起交付子女之聲請，現由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審理中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兩造戶籍謄本、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龍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書、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協議書等件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
四、經查，兩造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6號案件審理時，已於113年8月8日協議於翌日至本院家事服務中心交付子女完畢，現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照顧中，此有本院家事調查官113年度家查字第86號調查報告在卷可參，因此相對人已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聲請人，因此聲請人已無聲請交付子女之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聲請，應已無必要，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